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单位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项目设计简况 
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项目施工简况 
本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项目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项目验收过程简况 
信发集团在聊城市茌平区共有20余家子公司，其中有3家电解铝企业和1家铝型材企业，电解铝企业分别为山东信发华信铝业有限公司、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大铝厂、小铝厂），铝型材企业为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电解铝及铝型材企业加工过程产生的铝灰及除尘灰供给本项目（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作为原料，本项目的建设主体单位为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信发集团，成立于2006年7月，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信发街道济邯铁路北龙山北路西，企业原名为茌平信源铝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变更为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德程。信源公司为信发集团独立法人子公司，是一家集发电、供热、电解铝及深加工于一体的特大型民营企业。 
信源公司为方便内部管理，将集团内部划分为四个管理机构，厂区范围内西北侧为600kA大型预焙槽电解铝及其深加工片区，简称：大铝厂；东北侧为240kA大型预焙槽电解铝及其深加工片区，简称：小铝厂；西南侧为6×600MW级高效超超临界热电联产项目的发电及供热片区，简称：大机组；东南侧为2×155MW热电联产工程的发电及供热片区，简称：小机组。本新建项目位于大铝厂范围内。 
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信发街道，济邯铁路北，龙山北路西，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大铝厂现有厂区内，具体位置为东经116.222，北纬36.625，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5628m2，新建1条钢渣促进剂生产线，主要原料为电解铝及铝型材生产过程产生的铝灰及除尘灰，项目铝灰及除尘灰收集范围为信发集团旗下3家电解铝企业及1家铝型材企业，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铝灰及除尘灰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其中电解铝企业产生铝灰废物代码为321-024-48，铝型材企业产生的铝灰废物代码为321-026-48，电解铝及铝型材企业产生的除尘灰废物代码为321-034-48，设计生产规模为5万吨/年。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利用现有闲置厂房，购置高压压球机、卧式强力混合机、辊式破碎机、起重机、输送机及输送系统、提升机及定量给料机等各类生产及附属设备。将集团内部企业产生的铝灰及除尘灰进行加工利用，制备成钢渣促进剂，项目建成后能够达到4.7万吨铝灰及除尘灰的处理能力，其中铝灰约4万吨、除尘灰约0.7万吨，现已达到年产5万吨钢渣促进剂的生产能力，使废旧资源变废为宝，减少了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2022年5月6日，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科尚环境及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3年1月9日聊城市茌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以聊茌行审环审〔2023〕1号文件予以批复。本项目现已建成并能够稳定运行。于2023年1月启动验收前工作，聊城欧高环境检测中心于2023年5月19日~5月20日对该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和各类环保治理措施的处理能力进行了现场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环境检查情况，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验收结论为：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相关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过程未发生重大变动；验收监测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验收报告不存在重大质量缺陷。鉴于项目基本符合验收条件，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工作组原则上同意该项目环保设施通过环保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诉的内容。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1.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设置环境管理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对项目“三废”排放实行监控，确保建设项目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协调地方环保部门的工作，为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环境管理提供保证。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环境管理依托现有信源大铝厂厂区较为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及制度，根据现场调查，企业已经拥有了1套较完善的环境管理机制，实际运营中，各项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环境管理措施都得到了执行。在现有环境管理措施的基础上，根据本项目特点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 环境管理部门人员配备：本项目生产车间内需配备兼职环保管理员，协助环保负责人负责本车间的环境监督管理工作，同时对所有环保管理员进行环保培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向环保负责人汇报。 
② 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增加本项目生产车间的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和各部门作业指导书，明确各岗位控制环境因素的操作程序。 
③ 编制了本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完善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体系。 
④ 建立了环境监测制度，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污染源自行监测方案，需及时将本项目内容增加至企业的自行监测方案内，对污染物达标排放及总量控制起到有效的监控及管理。 
⑤ 制定了环境管理培训计划。公司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需及时由环保负责人将本项目增加内容组织全员培训，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全体员工环境意识、明确关键岗位员工工作与环境的关系、应急准备和响应的要求及其偏离程序可能导致的环境影响，甚至严重的后果。提高公司高层领导及各管理层对环境管理战略意义的认识，提高全公司环境管理的水平。
2.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危废间贮存过程中风险防范措施 
① 危废间设置为阴凉、远离火种、热源，并防止阳光直射。 
② 必须配备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库房及场所应设专人管理，管理人员必须配备可靠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③ 原料入库时，应严格检验物品质量、数量、包装情况、有无泄漏。入库后应采取适当的养护措施，在贮存期内，定期检查，发现其品质变化、包装破损、渗漏、稳定剂短缺等，应及时处理。禁止混放不相容危险废物。 
④ 危废间内的照明、通风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和机械设备工具。 
⑤ 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保护，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不可将包装容器倒置。 
⑥ 危废间工作人员应进行培训，熟悉储存物品的分类、性质、保管业务知识和安全知识，掌握设备维护保养方法，并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⑦ 配置沙土箱和适当的空容器、工具，以便发生泄漏时收集溢出的物料。 
⑧ 加强车辆管理，车辆进出仓库应严格限速，并划定路线，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⑨ 危废间四周设置围堰，连接事故收集池，一旦发生泄漏，通过围堰进行收集，防止外流。 
2、铝灰及除尘灰运输风险及风险管理措施 
（1）运输过程采取的风险事故防范措施 
① 铝灰及除尘灰运输单位必须具有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运输过程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并参照《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等相关规定。 
② 铝灰及除尘灰运输车辆必须在车辆前部和后部、车厢两侧设置专用危险化学品警示标识。
③ 配备专门的铝灰及除尘灰运输车辆，统一配备GPRS系统，由指挥中心即时监控每辆运输车辆的行驶路线，出现偏差时迅速与司机联系、及时纠正。 
④ 指挥中心通过车载 GPRS 系统监控车辆行驶速度、连续行驶时间等，一旦超过限值，则迅速与当值司机取得联系、进行纠正。 
⑤ 运输车辆上配备应急器材，在出现事故等导致危险废物泄漏时，可以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控制影响范围。 
⑥ 定期组织培训，强化对司机的安全、风险防范与应急的教育，培训合格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次的运输工作。 
⑦ 运输前应事先作出周密的运输计划，安排好运输车辆经过各路段的时间，尽量避免运输车辆通过人员密集区。 
⑧ 运输车辆在每次运输前都必须对车辆的车况进行检查，确保车况良好后方可出车，运输车辆负责人应对每辆运输车必须配备的辅助物品进行检查，确保完备，定期对运输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减少和防止危险废物发生泄漏和交通事故的发生。 
⑨ 运输车辆不得搭乘其他无关人员。 
⑩ 合理安排运输频次，在气象条件不好的天气，如雨天、台风等，不能运输危险废物，可先贮藏，等天气好转时再进行运输。 
（2）运输过程发生交通事故应急措施 
运输途中发生翻车、撞车导致危险废物大量外溢、散落时，运送人员应立即与本单位应急事故小组取得联系，并请求当地公安交警、环保或城市应急联动中心的支持。同时运送人员应采取如下应急措施： 
① 立即请求公安交通警察在受污染地区设立隔离区，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穿过，避免污染物扩散和对行人造成伤害； 
② 对溢出、散落的危险废物迅速进行收集、清理和消毒处理。 
③ 清理人员在进行清理工作时须穿戴防护服、手套、防护面罩、防护靴等防护用品，清理工作结束后，用具和防护用品均须进行消毒处理； 
④ 如果在操作中，清理人员不慎受到伤害，应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并致医院接受救治； 
⑤ 清洁人员还须对被污染的现场地面进行消毒和清洁处理； 
⑥ 对发生的事故采取上述应急措施的同时，处置单位必须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事故发生情况。事故处理完毕后，处置单位要向级部门写出书面报告。 
（3）事故发生对沿途敏感点影响及防范措施 
从本项目铝灰及除尘灰运输路线来看，铝灰及除尘灰运输车辆从各产废单位至项目区的运输路线均为短距离运输，运输路线已避开居民区、学校及医院等敏感点，不涉及高速及大型跨越地表水体的路段，但途中会涉及到城关分干渠及茌中河桥梁，且项目铝灰及除尘灰均采用罐车运输，出现废物泄漏的可能性较小，如若发生泄漏事故，铝灰及除尘灰进入地表水体，遇水会产生大量的氨气，对环境造成影响，为了防止该事故风险的发生，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 铝灰及除尘灰的运输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等有关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执行。人员和运输工具均应满足相关要求，做到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 
② 在跨越水体时减速慢行，确保安全通过。承运人员应接受过必要的业务培训。 
③ 对运输危险废物的车辆使用密闭、结实的容器，并配有明显标志和灭火工具。 
④ 运输车辆应接受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调度，在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气象条件下禁止此类车辆上路。车辆上配有 GPRS 系统，对车辆实行动态监测，以便在出现事故时迅速做出反应。 
⑤ 加强跨越地表水体的桥梁运营管理，设置限速标志、划分行车道等，做好日常检修和维护工作，确保桥面路况状态良好，防撞栏安装牢固。 
⑥ 桥梁管理部门与公安、消防、环保、水利等有关部门建立协作管理，制定处理事故的应急预案。做到一旦发生危废运输事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方协同、互相配合，根据事故类型采取相应的灭火、隔绝、堵漏、拦截、泄压、转移和收集等措施。 
3、铝灰及除尘灰装卸、储存及生产过程风险防范措施 
（1）装卸过程防范措施 
① 在装卸危险废物前，要预先做好准备工作，了解物品性质，检查装卸搬运的工具是否牢固，不牢固的应予以更换或修理。 
② 装卸场地内一切金属设备均应可靠接地，照明设备应用防爆型。建筑物应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设避雷针，车间内各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规范要求。 
③ 装卸场地内应设置足够的消防设备，并与其他建（构）筑物保持一定的防火间距。 
④ 进入罐区的各种机动车辆必须配备阻火器。 
⑤ 卸料速度不能太快，且要有静电导出设施；当储罐物料达到安全高度时，禁止往储罐强行卸料。 
⑥ 在整个卸车过程中，司机、押运员不得擅自离开操作岗位，也不准在驾驶室内吸烟、喝酒、睡觉、闲谈等，押运员必须自始至终在现场参加安全监护。 
⑦ 严禁在生产装置区、卸车站台清洗和处理剩余危险物料作业，整个卸料过程需隔绝水，防止发生二次污染。 
⑧ 卸料完毕后，运输车辆应立即离开卸车站台。 
（2）储存过程遇水防范及应急措施 
根据铝灰及除尘灰的检测报告，铝灰及除尘灰中含氮化铝，遇水发生水解反应，易产生氨气，因此，要妥善贮存铝灰及除尘灰，做好储存区防雨、防水工作，不能接触水。以下为具体的防范措施： 
① 利用湿抹布、拖把对车间进行清洁，禁止对生产车间进行冲洗； 
② 铝灰及除尘灰储罐周围保持地面干燥； 
③ 检查所有车间屋顶、以往的漏雨点是否己经被有效密封； 
④ 检查车间门窗关闭后密封是否完整； 
⑤ 检查车间通风设运作是否正常； 
⑥ 检查车间排水设施是否完好、被堵。 
如铝灰及除尘灰遇水产生大量氨气，则应急措施如下： 
迅速用打湿的毛巾遮挡口鼻，迅速远离现场（上风向50米以外，下风向则越远越好）。发现身边有人员氨气中毒时，带离现场后使其静卧，吸氧；眼、皮肤被氨气灼伤可用清水或 2%的硼酸溶液彻底冲洗，滴抗生素眼药水，并送医院治疗。另外，建议建设单位在铝灰及除尘灰储存区安装点型气体探测器，并配置蜂鸣值较高的声光报警器，在无有害气体的监控室中安装报警控制器，报警控制器与点型气体探测器形成气体监控系统，一旦铝灰及除尘灰遇水产生大量氨气，气体监控系统发出警报，以提醒建设单位相关人员采取紧急措施，采取措施规避风险。 
（3）铝灰及除尘灰生产过程粉尘爆炸防范及应急措施 
采用有效的通风和除尘措施，严禁吸烟及明火作业。在设备外壳设泄压活门或其他装置，采用爆炸遏制系统等。对有粉尘爆炸危险的厂房，必须严格按照防爆技术等级进行设计，并单独设置通风、排尘系统。要经常打扫铝灰及除尘灰储存区地面和设备，防止铝灰及除尘灰飞扬和聚集。保证系统要有很好的密闭性，必要时对密闭容器或管道中的可燃性铝灰及除尘灰粉尘充入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以减少氧气的含量，抑制粉尘的爆炸。 
常用的防护措施或方案主要有四种：遏制、泄放、抑制、隔离。其中泄放分为正常情况下的压力泄放和无火焰泄放；隔离分为机械隔离和化学隔离。主要防护设备包括：防爆板、防爆门、无焰泄放系统、隔离阀以及抑爆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每一种防护措施单独使用，往往采用多种防护措施进行组合运用，以达到更可靠更经济的防护目的。 
4、废气处理设备发生故障风险事故预防措施 
（1）定期检查烟气管道是否破裂，一旦发生破裂及时维修。 
（2）定期检查引风机或负压收集装置的运行情况，发生故障要及时维修保障收集效率，使用年限久的引风机或负压收集装置需定期更换，保障收集效率。 
（3）配备应急电源，作为突然停电时车间通风用电供应。 
（4）项目必须配备具有或高于环评要求的污染物去除效率的废气处理措施； 
（5）废气治理设施必须由专人负责进行定期的检查、维修、保养，在日常的生产过程中，一旦发生环保设施故障情况，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待环保设施可正常运行之后才能恢复生产； 
（6）废气处理设施应配备备用电源，保障装置的正常运行。布袋除尘设施应注意检查布袋完好性，及时跟换布袋以保证除尘效率。 
5、火灾爆炸事故的应急处置措施 
（1）现场人员判断火灾大小，小的火灾能够扑灭的，立即用扫把、消防沙、 
灭火器等将火焰扑灭，室内尽量不采用消防水灭火。 
（2）对于火灾较大不能立即扑灭的，立即报告车间和公司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3）对于火灾较大不能立即扑灭的，在报告的同时组织现场无关人员撤离现场，扑救火灾切忌盲目灭火，防止发生大的火灾爆炸后造成伤亡。 
（4）接到报警后应急救援小组应立即赶赴现场履行各自职责。 
（5）如果公司力量无法利用现有设施和人员控制住事态进一步扩大，则上报政府消防、安全和环保部门请求支援。 
（6）根据起火物料特性，选择合适的灭火方法，应首先扑灭外围被火源引燃的可燃物火势，切断火势蔓延途径，控制燃烧范围，并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 
（7）如果火势中有容器或有受到火焰辐射热威胁的容器，能疏散的应尽量在水枪的掩护下疏散到安全地带，不能疏散的应部署足够的水枪进行冷却保护。为防止容器爆裂伤人，进行冷却的人员应尽量采用低姿射水或利用现场坚实的掩蔽体防护。 
（8）现场指挥应密切注意各种危险征兆，遇有火势较长时间未能恢复稳定燃烧或受热辐射的容器安全阀火焰变亮耀眼、尖叫、晃动等爆裂征兆时，指挥员必须适时做出准确判断，及时下达撤退命令。现场人员看到或听到事先规定的撤退信号后，应迅速撤退至安全地带。 
（9）扑救毒害性或燃烧产物毒害性较强的易燃液体火灾,扑救人员必须佩戴防护面具，采取防护措施。对特殊物品的火灾，应使用专用防护服。考虑到过滤式防毒面具防毒范围的局限性，在扑救毒害品火灾时应尽量使用隔绝式空气面具。为了在火场上能正确使用和适应，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练。 
（10）扑救具有沸溢和喷溅危险的液体火灾，必须注意计算可能发生沸溢、喷溅的时间和观察是否有沸溢、喷溅的征兆。一旦现场指挥发现危险征兆时应迅即作出准确判断，及时下达撤退命令，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扑救人员看到或听到统一撤退信号后，应立即撤至安全地带。 
（11）在罐区、装置区等发生火灾爆炸时，可能产生的次生污染为火灾消防液、消防土及燃烧废气。消防液应及时导入事故水池中，防止外泄污染水体和土壤。对事故水池内的废水判定后不属于危险废物时，可泵入集团内污水处理站处理。 
6、事故废水风险防范措施 
按照《关于构建全省环境安全防控体系的实施意见》（鲁环发[2009]80号），项目三级应急防控体系如下： 
一级防控措施：将污染物控制在处置区范围内，在危废间（围堰高度10 cm）、润滑油存放区设置围堰，围堰容积大于围堰内最大容器容积，确保处置区内最大容器泄漏后化学品不会溢出到围堰外。 
二级防控措施：为控制事故时危废间围堰损坏造成的事故水就近导入小铝厂事故水池（有效容积为140 m3），生产车间（含润滑油存放区）事故水和消防废水泄漏可能对地表水体造成的污染，事故水和消防废水通过导排管线自流进入本项目新建事故水池（有效容积为150 m3）内。 
三级防控措施：对厂区污水及雨水总排口设置切断措施，封堵污染废水在厂区围墙之内，事故结束后事故废水经判定不属于危险废物时，可进入集团内污水处理站处理，防止事故情况下物料经雨水及污水管线进入地表水体，杜绝废水不经处理排入外环境。 
2.1.3 环境监测计划 
1、污染源监测计划
根据项目排污特点及实际情况，建设单位需严格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HJ 1250-2022）、《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37/T 3535-2019）等文件的要求制定和执行监测计划，具体见表1。
表1  项目自行监测计划 
	项目
	监测布点
	监测内容
	*监测频率

	废气
	DA062排气筒
	颗粒物、氟化物、氨
	1次/半年

	
	厂区无组织
	颗粒物、氟化物、氨
	1次/半年

	固废
	统计厂内固体废弃物种类、产生量、处理方式（去向）等
	每月1次

	噪声
	厂界外1 m
	等效连续A声级
	每季度昼、夜各1次

	雨水
	雨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氟化物
	有流动水排放时按月监测。若监测一年无异常情况，可放宽至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


备注：*有组织监测频率参照 HJ1250-2022 中表 5 危险废物利用单位的监测频次 
上述污染源监测企业不具备监测条件，直接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以报表形式上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2、环境质量监测 
表2  环境质量监测方案一览表 
	环境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地下水
	厂区监控井
	pH、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挥发性酚类、氰化物、砷、汞、铬（六价）、总硬度、铅、镉、铁、锰、溶解性总固体、高锰酸盐指数、硫酸盐、氯化物、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氟化物
	每年开展1次监测

	土壤
	生产车间附近
	GB 36600-2018表1中45项基本因子、氟化物
	每3年开展1次监测

	
	厂区外最近耕地
	pH、镉、汞、砷、铅、铬、铜、镍、锌
	


3、应急监测方案 
为及时了解本企业事故排放对外界环境的影响，便于上级部门的指挥和调度，发生较大污染事件时，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进行环境监测，具体监测方案和计划见表3。 
表3  应急环境监测方案一览表 
	环境要素
	监测点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
	厂界下风向
	根据事故类型，针对监测：泄漏、火灾等事故：氟化物、氨、CO等；
	事故发生后每1小时取样进行监测，事故后4小时、10小时、24小时各监测1次

	
	下风向最近敏感点
	
	

	地表水
	雨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氟化物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公司不涉及区域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所有生产设备中没有需淘汰的落后产能设备。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珍稀动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
3 整改工作情况 
项目验收现场检查会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整改措施如下：
（1）加强车间管理，安排专人及时清理车间地面上撒漏的物料，保持车间地面清洁；
整改/修改情况：公司已加强车间管理，并已安排专门人员及时清理地面上撒漏的物料，保持了车间地面清洁；
（2）定期检查废气收集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废气有效收集和处理。
整改/修改情况：已安排车间专门人员定期检查废气收集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废气有效收集和处理。
（3）根据《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37/T 3535-2019）的要求，规范设置大气污染物监测平台、监测点位和监测孔。
整改/修改情况：根据《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37/T 3535-2019）的要求，已安排专门人员规范设置大气污染物监测平台、监测点位和监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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